




三、 续发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

该项目总投资 137,500.10万元， 已于2024年发行专项

债券 10,000.00万元，并已全部完成支出。 2025年9月 申请

续发20,000.00万 元 (已申请 尚未发行 ),本 次 申请 2025年

专项债券资金 10,000.00万元，将用于宝鸡综合保税区智能

电子产业园项目工程直接建设。

本项目累计发行债券未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，项 目实施

内容、 收入来源及收益测算均未发生变动，本次专项债券发

行对项目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。 按照目前项目建设需要，

申请2025年度发行专项债资金确保 12月底前资金支付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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